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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美食品包装（滁州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更正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嘉美食品包装（滁州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 年 11 月

30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《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113），由于工作人员失误，导致部分披露内容有误，

现将相关内容更正如下： 

更正前： 

截至 2021 年 11 月 29 日，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专户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
募集资金专户

余额（元） 
募投项目 

1 
中信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滁州分行 

嘉美食品包装

（滁州）股份

有限公司 

8112301012400750472 19,900,316.45 

总账户 

2 
中国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滁州分行 

嘉美食品包装

（滁州）股份

有限公司 

178262976359 121,659,289.32 

3 
兴业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莆田分行 

嘉美食品包装

（滁州）股份

有限公司 

145010100100750525 14,997,401.50 

年产 10 亿罐

二片罐生产

线项目（嘉

美包装） 

4 

星展银行（中

国）有限公司天

津分行 

铭冠（湖北）

包装材料有限

公司 

30019458788 0 
孝感无菌纸

包生产线建

设项目 
5 

星展银行（中

国）有限公司天

津分行 

孝感嘉美印铁

制罐有限公司 
30019378888 0 

6 
兴业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莆田分行 

福建冠盖金属

包装有限公司 
145010100100734299 0 福建无菌纸

包生产线建

设项目 
 

7 
兴业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莆田分行 

福建铭冠包装

材料有限公司 
145010100100750647 0 

注：截至 2021 年 11 月 29 日，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75,655.70 万元（包括

利息收入、现金管理收益并扣减手续费），其中 15,655.70 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账户，

30,000.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，30,000.00 万元分别受托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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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分行、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行进行现金管理。 

更正后： 

截至 2021 年 11 月 29 日，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专户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
募集资金专户

余额（元） 
募投项目 

1 
中信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滁州分行 

嘉美食品包装

（滁州）股份

有限公司 

8112301012400750472 0 

总账户 

2 
中国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滁州分行 

嘉美食品包装

（滁州）股份

有限公司 

178262976359 121,659,289.32 

3 
兴业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莆田分行 

嘉美食品包装

（滁州）股份

有限公司 

145010100100750525 14,997,401.50 

年产 10 亿罐

二片罐生产

线项目（嘉

美包装） 

4 

星展银行（中

国）有限公司天

津分行 

铭冠（湖北）

包装材料有限

公司 

30019458788 0 
孝感无菌纸

包生产线建

设项目 
5 

星展银行（中

国）有限公司天

津分行 

孝感嘉美印铁

制罐有限公司 
30019378888 0 

6 
兴业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莆田分行 

福建冠盖金属

包装有限公司 
145010100100734299 0 福建无菌纸

包生产线建

设项目 
 

7 
兴业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莆田分行 

福建铭冠包装

材料有限公司 
145010100100750647 0 

注：截至 2021 年 11 月 29 日，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73,665.67 万元（包括

利息收入、现金管理收益并扣减手续费），其中 13,665.67 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账户，

30,000.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，30,000.00 万元分别受托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

州分行、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行进行现金管理。 

 

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，公司《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1-113）的其他内容不变，本次更正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，我

们深表歉意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。今后公司将加强信息披露审核工作，进一

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嘉美食品包装（滁州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年 11月 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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